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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吉祥臻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110年度社福工作服務成果報告 

壹、前言 

    本會自 109年起，面臨整體轉型期，再加上新冠疫情之影響，致使社福工作實際

個案服務人數及經費補助方面，未如預期計畫般順利。110年自 5月起，疫情大爆發，

依照衛福部相關規範，暫停所有家庭訪視工作，雖然如此，但本會並未因此懈怠，反

而更積極進行內部整頓，並於無法外訪期間，規劃後續解封後之個案服務內容與計畫，

期盼轉介至本會的個案，經由本會服務後，獲致真正協助，以減輕心理或生活經濟方

面負擔，同時也凸顯出本會存在之重要性及最大功效。8 月疫情降至二級後，開始積

極進行外展工作，除訪視新案外，亦不忘關懷舊案。 

    另為協助及培育服務案家成員習得一技之長，於未來獲取良好工作機會，以改善

家庭經濟狀況，故設計《翻轉人生培訓技能計畫-興趣/志向調查表》，盼透過了解個

案及案家屬之興趣、喜好與專長後，針對個別需求，安排相關技職訓練課程或補助相

關課程之費用，以增能案家。 

 

貳、執行成果 

茲將本年度執行成果分三大部分說明：110年個案服務狀況(含個案開案狀況、

類別分析、經濟扶助情形及整體服務統計)、109年舊案關懷情形及偏鄉弱勢關懷服務

等，並針對服務狀況進行統計與分析，以呈現整體服務成效。 

 

一、110年個案服務狀況 

(一)個案開案狀況 

    本年度透過高雄市社會局及屏東縣教育處協助轉知相關單位後，共轉介9位個案，

一般民眾轉介 1位個案，合計共轉介 10位個案。 

    經本會社工實際訪視及評估後，因勝利國小轉介個案已死亡及一般民眾轉介個案

之案家屬表示目前已無需求，故實際開案數共 8位。詳如圖表一： 

圖表一 

協助單位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一般

民眾 

合

計 

轉介單位 

鳳山

社福

中心 

仁武

社福

中心 

愛心

手足

協會 

高雄

張老

師 

鶴聲

國中 

萬巒

國小 

唐榮

國小 

勝利

國小 

轉介個案數 1 1 1 1 2 1 1 1 1 10 

小計 4 5 1 10 

實際開案數 1 1 1 1 2 1 1 0 0 8 

小計 4 4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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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類別分析 

    110年轉介之個案，經調查主要類別為隔代教養、單親弱勢、無依弱勢及身障弱

勢等四類，由圖表二可看出，其中以單親弱勢佔大多數。 

 

圖表二 

110年度個案類別分析 

個案類別 隔代教養 單親弱勢 無依弱勢 身障弱勢 合計 

轉介個案 3 5 1 1 10 

實際開案 2 4 1 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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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經濟扶助情形 

    本會依據實際個案或案家經濟條件、社福資源運用情形、家中人口工作與可工作

狀態，並與相關人員訪談，加以評估後，始提供個案經濟協助。 

    在社工服務過程中發現，大多數個案仍以經濟扶助為主要需求，110年度 8位開

案個案中，經濟扶助個案佔 6位，分別為生活費補助 2位、伙食費補助 2位、急難救

助 1位、就學費用 1位，補助次數共 15次，補助期間自 110年 8月起至 12月止，總

補助金額為 52,500元，詳如圖表三之說明。 

 

圖表三 

110年個案經濟扶助情形 

補助項目 生活費 伙食費 急難救助 就學費用 合計 物資提供 

補助人數 2 2 1 1 6 8 

補助次數 8 5 1 1 15 32 

補助總額

(元) 
24,000 18,000 5,000 5,500 5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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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經濟扶助個案中，發現影響個案與案家困境之最大原因來自於 1.家庭支持系統

薄弱，無法適時獲得親友的協助與幫忙，再加上 2.案家屬工作內容大多為打零工或按

件計酬，因此收入普遍欠佳及不穩定，更有甚者，因而造成 3.無法符合社會福利申請

資格，讓案家生活陷入極大困境。 

    在與個案及案家屬訪談過程中，了解到案父母與原生家庭關係大多不和睦或隔代

教養，實無法提供個案良好的家庭教育及生活環境。更何況父母皆已離世的無依弱勢

孩童，在年紀尚幼的情況下，只能靠自己不斷認真工作，才能勉強生活與就學，著實

令人感到不捨與心疼。故本會竭盡所能提供經濟及物資上之協助，以減輕案家與個案

之負擔，期盼個案能穩定就學與生活，進而看見更美好的未來。 

 

(四)個案整體服務統計 

    110年因疫情關係，雖僅開 8案，但服務品質絕不會因個案量少而打折，反而盡

己所能，做到貼近案家需求，賦能案家。茲將 110年個案整體服務，分為家訪、經濟

補助、物資提供、追蹤關懷等項目加以統計，以量化新案全年度之社福服務，詳如圖

表四之說明。 

 

圖表四 

110年個案整體服務統計(8案) 

服務項目 家訪 經濟補助 物資提供 追蹤關懷 合計 

服務人次 31 15 32 2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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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9年舊案關懷情形 

    本會自 109年起，陸續針對無依弱勢個案進行服務，內容有物資提供、經濟補助、

資源連結、諮商轉介及相關活動課程之辦理等。110年度針對 109年度尚未結案之 4

位個案(其中 2位為案姊妹)進行後續追蹤關懷。追蹤結果，僅聯繫到 1位個案，其餘

3位皆聯絡未果，後續並針對此案家進行物資提供與需求連結，共電訪 1次、家訪 2

次、物資提供 3次、資源連結 1次，共計服務 10人次。詳如圖表五。 

     

圖表五 

109年舊案關懷情形(1案) 

服務項目 電訪 家訪 物資提供 資源連結 追蹤關懷 合計 

服務人次 1 2 3 1 3 10 

 

 

  

電訪 家訪
物資提

供

資源連

結

追蹤關

懷

服務人次 1 2 3 1 3

1

2

3

1

3

0

0.5

1

1.5

2

2.5

3

3.5

服
務
人
次

109年舊案關懷情形(1案)

電訪

家訪

物資提供

資源連結

追蹤關懷



6 

 

 

 

三、偏鄉弱勢關懷服務 

    本會長久以來在服務個案的過程中，常遇到許多個案雖未符合方案計畫中之開案

對象，但仍屬於偏鄉經濟弱勢族群，基於悲天憫人胸懷與服務義務，長期與教會牧師

合作，不定期訪視偏鄉弱勢個案，提供物資方面之協助。 

    110年偏鄉弱勢關懷服務共計 38戶，主要以提供米、糧食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物

資為主，物資提供全年度共 104人次，詳如圖表六。 

 

圖表六 

110年偏鄉弱勢關懷服務 

服務項目 戶數 物資提供 合計 

屏東新埤教會 15 5 75 

馬兒社區發展協會 15 1 15 

屏東兒少關懷協會 6 2 12 

高雄加大博愛協會 2 1 2 

共計 38 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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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兒社區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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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問卷統計 

    本會設計《翻轉人生培訓技能計畫-興趣/志向調查表》，透過問卷之填答，了解

個案興趣、喜好與專長，未來能針對個案需求安排相關技職課程，培育個案及家長習

得一技之長，並因此獲取良好工作機會，翻轉自身家庭困境，如附件一。 

    此問卷以就讀國中二年級以上個案及欲找尋或換工作家長為主要填寫對象共發

出 6份問卷調查表，分別為國二共 3位，高二共 1位，家長 2位，回收共 6份，問卷

填寫成效良好，如附件二。問卷主要設計為基本資料、興趣與愛好以及專長與未來期

待三部份。 

    問卷中提到是否有工作經驗，只有 1位有過工作經驗，其餘 3位並沒有工作經驗。

問卷中提到是否有意願想找工作，只有 1位想要找工作，原因是想要幫忙家裡，其餘

2位則目前沒有意願想要找工作，另 1位則已經有工作。據此了解目前國中階段學生，

對於面對未來工作認知方面，尚未有意願或是明確觀念。 

    在興趣與愛好方面，6 份問卷中，對於烹飪有興趣共 3 位，美容美髮 1 位、保母

1 位以及剪輯影片 1 位，如圖表六。詢問個案對於目前所選的興趣愛好原因為何，選

擇烹飪的 2位個案，主要原因來自自身平常喜歡煮東西，加上父母親的觀念影響，故

覺得烹飪是目前覺得感到有興趣的事物；選擇美容美髮個案，主要為目前就讀技職學

校科系就是美容美髮，加上自身喜歡打扮和編髮，對於設計髮型這方面的技能感到有

興趣，且未來也想要從事這方面工作；選擇保母的家長則是對孩子有興趣，另一方面

也可照顧自己的孩子；而選擇剪片的個案，平常則喜歡運用電腦剪輯影片功能，進行

修圖或編輯，自身也喜歡拍影片上傳，在電腦技能上有一定的興趣與能力。 

    由回收問卷上可明確得知本會未來技能培訓課程，可朝烹飪、美容美髮、剪輯、

保母等項目進行規劃，或協助連結相關資源，以建立個案及家長對於自身未來初步概

念與想法，進而朝本身興趣方向持續前進並實踐。 

 

圖表七 

110年技能興趣與志向問卷統計 

項目 烹飪類 保母 拍片剪輯 美容美髮 合計 

人數 3 1 1 1 6 

   

烹飪類

50%
保母

16%

拍片剪輯

17%

美容美髮

17%

110年技能興趣與志向問卷統計

烹飪類 保母 拍片剪輯 美容美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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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照片與說明 
一、110年個案服務照片與說明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本會服務內容 訪視照片 

1 陳○○ 個案國二，隔代教養家庭。 

出生後案父母即離異，案父行

蹤不明，案母入獄服刑，自小

與案外婆同住租屋處，全家收

入僅靠離婚後搬回案家之案

小舅一人。 

1.家訪 6次 

2.生活費補助 5次 

(8月-12月) 

3000元*5個月=15000元 

3.每月物資提供 6次 

4.追蹤關懷 5次 
 

2 黃○○ 個案國一，隔代教養家庭。 

父不詳，案母長期離家偶爾出

現，有位同母異父弟弟未同

住，個案自小與案外祖父母同

住(案外祖父中風.110 年過

世)有案表哥(中輟未就學)及

案舅，案家經濟全靠開神壇的

案外婆。 

1.家訪 3次 

2.伙食費補助 1次 

(8月-12月) 

600元*5個月=3000元 

2.不定期物資提供 4次 

3.追蹤關懷 5次  

3 方○○ 個案小三，為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案家人口眾多(案

曾祖母-臥床.案祖父-中風.

案祖母.案父.案兄 2 人.外

傭)，案家經濟僅靠案父開校

車微薄收入及案祖父提早退

休金。 

1.家訪 3次 

2.不定期物資提供 4次 

3.追蹤關懷 2次 

 

4 林○○ 個案國二，為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與案母同住租屋

處，案母有憂鬱症長期服藥，

曾自殺兩次獲救，108 年 10

月案母腳受傷後迄今未痊

癒，靠補助及借貸度日。 

1.家訪 3次 

2.不定期物資提供 3次 

3.追蹤關懷 2次 

 

5 翁○○ 個案國二，為單親家庭。 

父母離異，與案父同住，案父

因從小被家暴，故思想負向，

日前因疫情收入銳減，因此產

生自殺念頭。 

1.家訪 3次 

2.一次性急難救助 

5000元 

3.不定期物資提供 3次 

4.追蹤關懷 2次 
 

6 黃○○ 個案高二，為無依孩童。 

案母於小六時自殺身亡，案父

身體狀況欠佳，長期住安養

院，於 110年 6月離世，有一

大 4歲的哥哥，偶爾才聯繫。

個案自國二起即在外租屋，獨

立打工生活。 

1.家訪 4次 

2.一次性註冊費補助

5500元 

3.不定期物資提供 4次 

4.追蹤關懷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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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個案 家庭概況 本會服務內容 訪視照片 

7 鍾○○ 個案小二，身障及單親家庭。 

自個案出生不久，父母即離

異，案母在個案未滿周歲，曾

因沒錢過生活自殺獲救，有憂

鬱症長期服藥，現努力工作還

債中。 

1.家訪 4次 

2.生活費補助 3次 

(10月-12月) 

 3000元*3個月=9000元 

3.每月物資提供 3次 

4.追蹤關懷 3次  

8 曾○○ 個案 26歲，身障及單親家庭。 

案父過世，案母因必須照顧個

案，無法外出工作，只能靠資

源回收維生。個案 3歲時開腦

部腫瘤手術，影響腦部、肢體

及身心發展，不定時癲癇發

作，曾因發作跌落樓梯受傷，

故案母需全天候在旁協助照

顧。 

1.家訪 5次 

2.伙食費補助 4次 

(8月-12月) 

3000元*5個月=15000元 

3.每月物資提供 5次 

4.追蹤關懷 4次 
 

合計 

1.家訪 31人次 

2.經濟補助 15人次 

  共計補助 52500元 

3.物資提供 32人次 

4.追蹤關懷 22人次 

服務 

100人次 

 

二.109年舊案關懷照片與說明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服務內容 訪視照片 

1 陳○○ 個案國二，為聽障家庭。 

案父母為聽障人士與案妹

同住旗津，案母無業，個案

亦為聽障生，從小與案外祖

父母同住高雄，案家人口眾

多(案外祖父母.案舅.案小

姨及案表妹 2 人)，家中成

人皆有穩定工作。 

1.電訪 1次.家訪 2次 

2.連結聲暉協會.協助案

母就業及案家聽障資源 1

次 

3.不定期物資提供 3次 

4.追蹤關懷 3次  

合計 

1.電訪 1人次 

2.家訪 2人次 

3.物資提供 3人次 

4.追蹤關懷 3人次 

5.資源連結 1人次 

服務 

1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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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偏鄉弱勢關懷服務照片與說明 

(一)屏東新埤教會 15案-牧師提供資料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訪視照片 

1.  潘○○ 
案主 50多歲，失婚、失業，獨自扶養一

子一女就學中，案家為中低收入戶。 
 

2.  詹○○ 
案主失婚，獨立扶養一女，因住祖厝而

無法申請補助 
 

3.  蘇○○ 案主與案弟長期借居廟宇，打臨工維生。 
 

4.  范○○ 

案主為越裔新住民，目前打零工維持家

計，案夫失業在家，案一女一子就學中，

案家為中低收入戶。 
 

5.  
章○○ 

(男) 

案主 60歲，腳因殘廢無法工作，案妻為

越南人，為主要生計負擔者，夫妻倆關

係不睦，案主過去曾對案妻施暴。案二

子就學中。  

6.  
章○○ 

(女) 

案主於葬儀社工作，案夫無業到處遊

蕩，案小子輕度智能障礙，其餘案兩女

皆在就學中。 
 

7.  卓○○ 

案主為印尼裔新住民，喪夫，因其患有

輕微心智障礙，故無謀生能力，扶養案

子（26 歲，肢體障礙，中度智能障礙）

現寄居公婆家族。  

8.  潘○○ 
案主失婚，目前罹癌，照顧重度殘障的

案母及就學中的案女，案家中低收入戶。 
 

9.  麥○○ 
案主失婚，獨立扶養三子女，案家列冊

中低收入戶。 
 

10.  潘○○ 案主單親，獨立撫養幼兒。 
 

11.  邱○○ 案家為中低收入戶。 
 

12.  藍○○ 

案主重度殘障，無法行走，靠滑板代步，

與案弟(中度精神障礙)同住，兩人完全

無工作能力，靠救濟維生。 
 

13.  鄒○○ 

案主為印尼裔新住民，目前無業，過去

曾家暴案夫，案夫經牧師協助成為佃

農，為中低收入戶，案子女目前就學中。 
 

14.  羅○○ 獨立撫養幼兒一名 
 

15.  游○○ 

單親媽媽，因受暴帶著兩個孩子逃至新

埤鄉，須扶養兩兒，又要償還案夫債務，

生活陷困。  

全年度物資提供 5次，共計 75 人次 



11 

 

 

(二)馬兒社區發展協會 15案-牧師提供資料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訪視照片 

1.  郭○○ 單親媽媽，生活陷困。 
 

2.  吳○○ 貧困家庭 
 

3.  鄭○○ 單親 貧困家庭 
 

4.  尤○○ 單親 貧困家庭 (未拍照) 

5.  陳○○ 貧困家庭 
 

6.  蕭○○ 單親貧困 

 

7.  呂○○ 單親弱勢家庭 

 

8.  李○○ 單親貧困家庭 

 

9.  李○○ 單親貧困家庭 

 

10.  林○○ 貧困弱勢家庭 
 

11.  王○○ 單親貧困家庭 
 

12.  楊○○ 單親貧困家庭 
 

13.  林○○ 單親弱勢家庭 
 

14.  蕭○○ 
案主為精神障礙，近期案夫臥病，須由

案主照顧，故生活陷困。 
 

15.  黃○○ 

案主為身心障礙障者，眼睛青光眼近失

明，氣喘需使用氧氣，需負擔氧氣瓶及

租用氧氣，因疾病需常至醫院就診回

診，醫藥費負擔重。 
 

全年度物資提供 1次，共計 1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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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屏東兒少關懷協會 6案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訪視照片 

1.  蘇○○ 

案主今年 10歲，案父母離異，案主監護

人為案母，案姊監護人為案父，然案父

於 109年 11月入獄服刑，案母與案家互

動不佳，雖每月會給予五千元生活費，

但態度消極，不願支付多餘費用，案姊

妹目前由案祖母照顧。  

2.  黃○○ 

案主 6 歲，案父與案母無婚姻關係，與

案家關係不穩定，不提供任何經濟支

持，案母目前無業，領有中度身障及重

大傷病卡，患有憂鬱症及邊緣性人格，

並有自殘前科，目前於屏安醫院固定就

診。案母另有三位子女，因無能力扶養

交由案外祖父母照顧，但監護權仍為案

母，偶有聯繫。 

 

3.  張○○ 

案主 10 歲，案姊 14 歲，案父母雙亡，

與案外祖母及案舅同住，案外祖母(72

歲)為主要照顧，無工作能力，列冊為低

收入戶。 

(未拍照) 

4.  鐘○○ 

案主 10歲，案母失聯，案父入獄服刑中，

案祖母(58 歲)為主要照顧者，亦為主要

負擔家計角色，原在金紙加工廠工作，

近期失業，在家附近尋求兼職，案大小

姑與案家互動良好，但僅有陪伴及情緒

支持，無法提供額外經濟支持。  

5.  廖○○ 

案兄妹分別 13歲、10歲，案父母因家暴

事件離婚，案父入獄服刑中，案母及案

兄妹受暴後庇護安置，現住於中長期安

置機構。 

(未拍照) 

6.  洪○○ 

案姊妹分別為 17 歲、8 歲，案父因酗酒

家暴而與案母離婚，目前與案家無聯

繫，案母為越南籍婦女，原為房務員，

近期因骨刺開刀無工作在家休養。 
 

全年度物資提供 1次，共計 1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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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天主教加大博愛協會 2案 

序 個案 家庭概況 訪視照片 

1.  

小正 

(化名) 

案主國小 4 年級，患有過動症，人際互動

及情緒表達能力不佳，原生家庭支持性不

足，案父母皆入獄服刑，由案祖母協助照

顧，卻無力管教，為經濟弱勢、受刑人家

庭，親子關係不佳、為多重問題類型家庭。  

2.  

阿梁 

(化名) 

案主國小 3 年級，患有過動症，易衝動，

表達能力不佳，生父不詳，案母另組家庭，

與案主無聯繫，案主由案外祖父母照顧，

為隔代教養與經濟弱勢家庭。 
 

全年度物資提供 1次，共計 2人次 

 

陸、結語 

    今年新冠疫情造成全球動盪，也打亂了所有服務工作的進行，本會也因而有重重

困難需要去面對及克服，雖深感憂慮，但告訴自己不要因此而感到氣餒，因為我們相

信，所有難關都可以一一克服，所有的挑戰事在人為，並且深信還有很多的弱勢孩童

與家庭，因為身處社會的邊緣與角落，容易被忽略，而這些需要幫助的人，往往正等

著我們去發掘與關懷。 

 

    『人的價值在於服務與美德』，本會期盼這個社會能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小小付出

真心關懷，讓這些無依弱勢的家庭與孩童內心感到一絲溫暖，未來也能將這份愛傳出

去，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獲得協助，也期盼讓原本被幫助的人，擁有能力，去幫助更

多的人，延續本會的宗旨與信念，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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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一 問卷調查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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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個案問卷調查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